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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祝奧蹟

本主日彌撒讀經一《創世紀》的內容，講述天主創造人類，創造了男人和女人，並且為他們設立了婚姻，彼此成為夫

妻。而從這夫妻的婚姻關係中，不僅讓我們驚嘆天主從無到有的創造工程，更是讓我們確信人就是按天主的肖像所創造的，

而天主的本質就是愛。在本主日彌撒的《馬爾谷福音》裡，耶穌在則是引用了這篇《創世紀》的核心經文：「因此，人

應該離開自己的父母，與他的妻子結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」，其目的一方面用來回應法利賽人的試探，因為他們問耶穌

說：「准許丈夫休妻嗎？」一方面趁此機會來挑戰並教導我們有關婚姻之愛的真義，也幫助我們了解天主創造婚姻的本

意，並在天主的旨意中為婚姻關係尋求一帖屬神的良藥。

在讀經一《創世紀》的一開始，我們聽見天主這樣說：「人單獨生活不好，我要給他造一個與他相稱的助手。」
這句話讓我們知道天主設立婚姻乃是為解決人類的第一個難題，也就是孤獨寂寞。想一想，這個男人置身在完美的環境當

中，卻是孤單寂寞。他擁有天主的眷愛，以及飛鳥走獸的陪伴。他也擁有一份非常有趣的工作，負責觀察、分類、命名各種

生物，但他卻是孤獨寂寞的。天主發覺這對他「不好」，於是智慧而慈愛的天主就想到了一個完美的解決辦法，創造另一

個像他，可是很奇妙地又不像他的生物。這個像他又不像他的生物是從他身上取出來的，也是天主賜給他的。她完全適合

他，包括屬靈、心智、情感及肉體各方面。但是根據天主的本意，難道女人被造的目的只是做男人「相稱的助手」？

事實上，「助手」這個字眼是指一種有益處的關係，其中一人幫助或支持另一人，做他的朋友與同盟。或許我們會誤

認為，幫助者是居於陪襯的地位，然而希伯來文中的「助手」，在聖經中也用來形容天主自己：「天主是我們的救助和

力量，是患難中最易尋到的保障。」（聖詠四六 1）是的，天主也自稱為我們的「救助者」或「幫助者」。

何等餘韻裊裊的真意愛戀啊！這天主的真情真愛見性明曜地讓我深入那片無法抵擋的洪流記憶，使我想起了小時候，發

生在我家唭哩岸村子的一個故事。

在我讀小學五年級的某一天，鄰居同學的父親去上班後就再也沒有回家來了。我們全村子的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可

是所有的人都貼心地不去問事情究竟如何。從此，同學的母親靠著為人裁剪黏貼航空信封，一分一毫地賺取生活費用，獨力

撫養守寡經年的年老婆婆，以及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。一直到二十年後，在同學結婚的前幾天，這個男人回來了，且被爭

風吃醋的女人潑了一身的硫酸，體無完膚地回來了。這位用一輩子掙著不變的執著的唭哩岸女人只說了四個字：「回來就

好。」

這段歲月的點滴記憶，在我生命深處雋刻出了美麗卻刻痕累累的愛情版畫，我也常從記憶中拿出並向人分享這幅名為

「真愛」的真實生活版畫。我想我對這份愛情的不斷記憶和不絕分享，是不是小時候以至長大後的那份感動，還在我現在的

生命中繼續蘊藉驚嘆著！

當然，我不認為這位母親非得如此犧牲不可，但我卻是看到她真的作了她丈夫的「助手」：你一家之主不在家，我幫你

守住這個家；你枉顧人子的責任，我幫你盡人子的孝道；你虧負作父親的天職，我也母代父職，將孩子撫養長大。是的，天



主也自稱為我們的「助手」，即使我們背叛了祂，祂仍在等待著我們的回頭，一如在救恩歷史中，祂不斷地以新郎的姿態

等待新娘以色列的回心轉意一般，祂才是牽繫我們的手行過生命幽谷的真正「牽手」。而人也真是天主的肖像，至少在愛情

這一件事情上，我真的見過活得像似天主的人。事實上，這樣的女性角色，就像很多現在，而尤其是早年我父母輩的台灣媽

媽一樣，雖然都是平凡人，但家中有難時總挺身而出，挺住一個家，從不想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擔，而是必須承擔。因此，我

們應該以一種創世紀中天主的眼光來看家裡這個偉大女性的身分了。

也因此，當天主把女人帶到男人面前時，男人在深湛的喜樂中激動地詠唱出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首情歌：「這是我骨

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」而為能在婚姻生活中繼續維繫這深湛的喜樂，並使他們建立起既親密又恆久的關係，天主給人類立

下了三道誡命，這命令也是耶穌在福音中所引用的：「為此，人應該離開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為一

體。」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這三道命令仍然是有關夫妻關係最言簡易賅，卻又是含意深遠的勸勉。這段經文實在值得我

們反覆推敲和不斷反省，因為任何婚姻出現問題，其癥結往往就在於忽視了這三條誡命的某些方面。

首先我們來看第一道命令：「人應該離開自己的父母。」這道命令告訴我們婚姻乃起始於「分別」，也就要與夫妻

之外的其他人際關係有一個分別和改變。這裡特別提到一種除了夫妻之外最親密的關係，也就是父母子女的親情關係。換句

話說，人若連父母都需要有一個關係的分別與改變，那麼更遑論其他人事物等更遠的關係了。

當然，親情是恆久不滅的，因此即使結了婚也不會改變天主要我們孝順父母的誡命；就算成家了，對父母的關心照顧也

不得稍加懈怠，仍應善盡兒女的孝順之責。然而夫妻若要完全彼此結合，兩人若要完全彼此歸屬，那麼這些親情的關係模式

就勢必就要有所改變。婚前孩子可以是媽媽的「媽寶」，父母也或許可以是孩子的「孝子」。但一旦結了婚，則必須從這種

樣式的親情關係中獨立及分別出來，建立起一種新的關係。

而不僅親情關係需要分別和改變，事實上，包括朋友、事業、職務、房子、嗜好、興趣等也都要有所分別和改變。總

之，一切都該有本末先後，凡是在你的生活中對你十分重要的東西，都要能夠適時適地地分別和改變，這些生活裡的重要之

事都不應該比你的婚姻更重要。

接著我們看第二道命令：「依附自己的妻子。」這條誡命令給作丈夫的男人指出了一條積極的婚姻生活途徑，也就是

丈夫要盡己所能、盡力而為地與妻子維繫起一條牢不可斷的愛索，而妻子也要以同樣的積極態度來回應丈夫。這條愛索可不

是像當初結婚喜宴時，朋友在精美包裝的禮物上所綁繫的漂亮絲帶，這中看不中用的絲帶一扯就斷。這愛索該當是如同鋼筋

一般，要在日常生活的熔爐及各種婚姻危機的高壓下焊接出來的。

按照希伯來人對「依附」這個詞的用法，指的是人如何依靠永生的真天主，因此，「依附」意謂著完全的順服與委

身。首先是屬靈魂的領域，接著漫過全人的每一個層面，包括理智、情感和肉體方面。因此，這表示夫妻之見有無限的機會

可以與另一半彼此依附，甚至是生活中最小的細節。事實上，任何能將彼此的距離拉近，使彼此的關係更牢固的，就是走向

「依附」的方法。相反地，任何使彼此的距離拉遠，不管是心智的或肉體的，都必須避免，否則便會破壞婚姻的完美形式。

如果想以聖經的「依附」標準來衡量自己在婚姻生活裡的行為、態度、言語或決定，你可以在作出這些行動之前先問

自己以下幾個問題：我這樣的態度會使兩人更親近或更疏遠？我這樣做會建立我們的關係，或是摧毀我們的關係？我這樣說

會產生正面的反應，或是消極的反應？我做這個決定能夠表示我對另一半的愛與忠誠，亦或只是反映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

義？是的，在維持一種態度之前、在採取一個行動之前、在這句話說出口之前、在做一項決定之前，只消用五秒中想一想，

你們彼此就可以賺得天長地久。 

至此我們已經體悟，人若照著天主在創世之初就已經擬定的旨意去行，那麼就會帶來豐美的果實，同時也是天主的第

三道誡命：「二人成為一體。」「一體」的境界當然包含親密的性關係，但親密的性關係絕對不只是單純的肉體結合而

已。聖經中形容夫妻性關係時，常會用「認識」這個字（創四 1），這個字具有很深刻的意涵。事實上，當天主在向亞巴

郎所表示祂的慈愛，以及對他個別的認識、揀選、照顧時，就是採用了同一個字眼：「我眷顧（揀選、認識）他，是要

他訓令自己的子孫和未來的家族，保持上主的正道，實行公義正道，好使上主能實現祂對亞巴郎所許的事。」
（創十八 19）因此，就天主的旨意來說，夫妻之間的性關係，不僅包括彼此的親密，還需要彼此的溫柔、親暱、關懷和相

知認識。

因此，由夫妻雙方的關係分別、委身依附、相知認識，才能真正達致二人身、心、靈、魂的一體境界。這也是為什麼離

婚具有如此大的毀滅力量，因為不是兩個人被拆散，而是一體被撕裂成兩碎塊。

《創世紀》裡這個「成為一體」的奧秘，在新約裡有更深的闡示，用來指基督與祂的新娘 － 教會的密切關係：

「『為此，人應該離開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為一體。』這奧秘真是偉大！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

說的。」（弗五 31-32）這就是天主在起初所設立的婚姻，一種如同基督與教會那般深湛、溫柔、純潔、親密，甚至為她捨



命的愛情關係。這是男女婚姻與愛情的基石，有了這塊婚姻的基石，他們才能安心在上面建造家庭的高樓大廈。

是的，這就是天主在起初設立的婚姻，一種建立在如同基督與教會那般深湛、溫柔、純潔、親密，甚至為她捨命的愛情

關係上。這愛的婚姻關係雖然因為撒旦這位小三介入人類的生命，連帶地也讓罪與恥辱進入到其中。罪能在人心裡面製造虛

假的飢餓感，拒絕與人溝通契合，並一意孤行地為保持自我而摧殘自身的幸福。當然，撒旦最喜歡看到這種現象，也最鼓勵

人抱持這種心態。當罪一進入人世，即破壞了第一個男女兩性婚姻關係，第一樁婚姻也隨之毀滅，造成家庭破裂和人與人之

間的仇恨。這是撒旦發動致命攻擊的第一個灘頭，也是為什麼人不能夠自然而然地擁有穩固快樂的兩性關係，以及幸福和諧

的婚姻及家庭的緣故。

然而耶穌為我們修復了那被魔鬼小三破壞的婚姻之愛。在迦納婚宴中，祂把水變成酒，這不是用奇蹟，而是用祂的整個

生命去轉化的。祂竭盡全力以至於在十字架上獻出自己的性命，為了能夠實現這新的愛情盟約，這實現的愛情盟約也聖化了

我們的婚姻盟約，而讓我們婚姻生活中再沒有滋味的水變成純香的酒也成為可能。

如果你和另一半的婚姻正經驗著幸福與快樂，那麼恭喜你，你們一定是行走在天主創造婚姻的旨意中。但是如果你的婚

姻正遭逢困難，那麼不管你的婚姻目前是多麼遭糕，你和你的另一半仍然有機會再嘗愛的滋味；萬一你的婚姻已瀕臨破鏡邊

緣，你們的愛情還是有希望死灰復燃；即使你是一個人為婚姻在孤軍奮鬥、力挽狂瀾，你仍然不會和愛情絕緣。只要你按照

天主創造婚姻的永恆旨意去行，那麼你便會學得如何以最建設性的態度和方法，去處理婚姻中最棘手的問題，好讓你們的婚

姻變水為酒。

祈禱經文

本主日的「進堂詠」節錄自艾斯德爾傳中摩爾德開在生死交關時，向天主的哀禱：「上主，一切都屬於祢的權限，

誰也不能反抗祢的旨意。因為祢造了一切，即天地和天下所有形形色色的事物；祢是萬有的天主。」（艾補錄丙 
2-3）我們透過這闋禱詞承認天主的旨意統馭一切，誰也不能反抗；我們也相信天主創造了天地，祂是萬有的主宰，因此祂

必援助祂的子民。這首進堂詠從第八世紀始直至梵二之前，一直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。

我們在這個主日的「集禱經」中，這樣祈禱：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祢以無限慈愛恩待我們，遠超過我們的功德和期望；

求祢廣施仁慈憐憫，赦免那使我們內心不安的罪惡，賞賜我們在哀禱中所不敢希求的恩惠。」是的，天主豐厚的慈愛遠遠超

過我們所堪當的，也完全出乎我們的期望，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祈求天主廣施憐憫，寬恕我們良心上的罪疚，賞賜我們在祈

禱中不敢冀求的恩寵。這闋禱詞出現來自第八世紀的禮書當中，有些禮儀傳統將之使用在聖神降臨後第十一主日。天主的仁

慈憐憫在基督的來臨中達到了高峰（參弟前三 16）；天主為我們所作的遠超過我們的功德和期望則是在厄弗所書三 20 得到

印證。禱詞中對罪惡的赦免的祈求，其靈感乃是出自天主經（瑪六 12），而有關良心在靈修生活中的角色則出現在弟茂德

前書一 5。

我們在「獻禮經」中祈禱：「上主，請接受我們按照祢的命令所呈上的祭獻，但願我們為祢的光榮所舉行的奧蹟，能在

我們身上實現祢聖化及救贖的工程。」 同一的祈禱也使用在復活期第七週星期三的彌撒中。這闋禱詞是梵二之後全新編寫

的禱詞，其詞彙來自第六世紀的禮書。

「領主詠」有兩個選擇。第一首「領主詠」來自哀歌：「上主對信賴祂和尋求祂的人，是慈善的。」（哀三 25）
天主的慈善在聖體（共融）聖事中盡顯無遺。

「領主詠」的另一個選擇則是出自保祿的格林多前書：「因為餅只是一個，我們雖多，只是一個身體，因為我們

眾人都共享這一個餅。」（參格前十 17）。這相同的章節也啟發了感恩經第四式的編寫：「上主，求祢垂顧祢為教會準

備的祭品，恩准所有分享同一個餅和同一杯酒的人，由聖神合為一體，在基督內成為生活的祭品，歌頌祢的光榮。」以上兩

首領主詠都是梵二之後全新安排的。

領了聖體（共融）聖事，我們在「領聖體後經」中，祈求天主使我們藉所領受的聖體聖血，獲得飽飫和滋養，並被所領

受的聖事所轉化：「全能的天主，祢在這盛筵中賜給了我們生命之糧、喜樂之杯，祢的聖子在這聖事中作了我們的飲食，求

祢按照祂的肖像改造我們。」這闋禱詞是梵二之後全新編寫的禱詞，其靈感是來自教宗聖良一世的講道集 63，當中提到我

們在領聖體時，我們的生命被轉化，並帶著復活的基督與我們同在。

禮儀行動

1. 　本主日，主祭穿綠色祭披。

2. 　�主祭在致候詞之後，可以用下列類似的導言，導引信友們更深地進入信德的奧蹟之中：「我們人類最親密的親屬關



係通常是因著血緣而形成親屬的關係，但夫妻關係，卻不是透過血緣彼此成為家人。他們通常是彼此八竿子打不著

邊的兩個人，而之所以結合為夫妻，是因著愛。他們從毫無關係中，發展出一種人類最親密、也最值得被頌揚的一

種關係，甚至超過任何的血緣關係。今天我們就要透過讀經及福音來反省，一起尋找天主創造婚姻的本意，並在天

主的旨意中為婚姻關係尋求一帖愛的屬神良藥。」

3. 　�主祭可以用下列類似的引言，來幫助信友們進入「懺悔詞」當中：「我們為我們那在家庭生活中不夠堅強穩固，常

常因缺乏耐心而跌倒的愛，祈求上主的寬恕。」

4. 　詠唱「光榮頌」及「信經」。

5. 　�這個主日「信友禱詞」的導言，主祭可以運用本主日福音的精神，以下列類似的話語來邀請會眾提出意向：「天主

創造男人和女人，使他們成為彼此的伴侶，相互委順依附。我們確信天主今天仍然會繼續供應我們一切所需，如同

祂照顧了人類原祖父母一樣；現在就讓我們呈獻我們的祈禱。」同時可以用下列類似的祈禱文結束信友禱詞：「天

主，祢祝福了我們一生的生命，並且在夫妻的婚姻之愛中向我們顯示祢自己；我們祈求祢俯聽這些出自一心盼望著

祢的信友們的祈禱。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。」

6. 　�在「感恩經」開始之前，主祭可以用下列類似的話語作為導言，引領信友們進入感恩聖祭的頂峰經驗當中：「讓我

們懷著喜樂和感恩的心情，一起向我們的天父讚頌，因為祂創造了男人和女人，使之成為夫妻，並在他們彼此以及

對子女的愛中顯示了天主偉大的愛情。」

7. 　�宜採用感恩經第一式、第三式或第四式。（按「彌撒經書總論」第 365 號 d 項：「感恩經第四式：附有不可變換的

頌謝詞，扼要地陳述整個救恩史。本感恩經可用於沒有專用頌謝詞的彌撒，以及常年期的主日。這感恩經因其結

構關係，不得加念為亡者的特殊經文。」）若採用感恩經第一式及第三式，則頌謝詞可採用「常年主日頌謝詞」

（一）~（八）。

8. 　本主日「禮成式」可舉行隆重降福禮。請見《主日感恩祭典（乙）》頁 314-315「季節降福經文－常年期」。

9. 　最後的結束派遣用語可選用以下格式，並與「彌撒禮成」配合使用：

        1 )  去傳揚上主的福音！

        2 )  平安回去，在生活中光榮天主！

        3 )  平安回去！

一周禮儀

1. 　平日讀經採單數年。

2. 　本週遇到的慶日及必行紀念日：

        10 月 4 日（週一）聖方濟．亞西西  紀念日（白）

        10 月 7 日（週四）玫瑰聖母  紀念日（白）

禮儀須知

1. 　本主日可行殯葬彌撒，但禁其他亡者（紀念）彌撒。亦可行「禮典彌撒」， 如婚禮彌撒、發願彌撒等。

2. 　�週間舉行「求恩彌撒」（Missa votiva），可採用適合彌撒的顏色，也可採用本日或本禮儀時期的顏色。（《羅馬

彌撒經書總論》第 347 號）


